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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南县促进工贸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

（稿）

为了鼓励和吸引投资，推动工业、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，

结合郁南县实际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通过投资建设、购买或者租赁厂房并在本县注册进行工

业制造和商贸服务的企业，适用本措施。

二、扶持措施

（一）支持企业发展上规模上台阶。

1.对 2024 年度以来首次入规的工业企业给予 20万元奖

励。对年产值首次达到 3 亿元、5 亿元、10 亿元以上，且同

比增速达到 15％的工业企业，分别给予 5 万元、10 万元、

15 万元奖励。

2.对 2024 年度以来首次上限的商贸企业给予 5 万元奖

励。对在库 2 年以上的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同

比增长 15%以上的，其中对批发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每增加

1000 万元奖励 1 万元，对零售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每增加

150 万元奖励 1 万元，对餐饮住宿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每增

加 50 万元奖励 1 万元。以上单个企业累计奖励最高 5 万元。

（责任单位：县科工商务局、县财政局、县统计局）

（二）支持企业提升发展和创新能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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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对重新认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，一次性给予 5 万

元补助资金。

2.对首次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，一次性给予 10

万元补助资金；对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，一次性

给予 5 万元补助资金。

3.对新认定的新型研发机构一次性给予补助资金，其

中：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补助 20 万元，市级新型研发机构补

助 10 万元，晋级补差。

4.对新认定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次性给予补助资金，

其中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补助 20 万元，市级工程技术研

究中心补助 5 万元，晋级补差。

5.对新建设（认定）的重点实验室一次性给予补助资金，

其中省级重点实验室补助 20 万元，市级重点实验室补助 10

万元，晋级补差。

6.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。推进企业实施设备更

新和升级换代，支持企业淘汰老旧设备，引进和购置生产用

新设备（含配套软件，包括与项目设备配套的 CAD、CAE 等

工业软件），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，推动生产装备数字化，

提升企业装备水平，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。不支持非

生产用设备（如内控管理软件、生活污水处理设备、耗材、

二手设备、安装和服务费、工程费用等）。对固定资产投资

额 500 万以下 300 万以上的技改项目，符合上述支持条件的

企业设备更新项目按不超过新设备购置额（不含税）的 1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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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奖励，单个支持项目奖励额度不超过 50 万元。（责任

单位：县科工商务局、县财政局）

（三）支持企业科技研发。

对已建立企业内部研发机构，上年度符合研发活动统计

要求，纳入郁南县统计部门统计范围，并在网上统计联网直

报平台填报了研发统计报表，已设立研发费用辅助账或专

账，上年度研发费用达到 100 万元且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

到 3％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按研发费用增量部分的 3%给予

研发财政补助，单个企业每年补助不超过 20 万元。研发费

用由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出具企业年度审计报告或研发费用

专项审计报告，研发费用不含正式发票增值税部分金额。（责

任单位：县科工商务局、县财政局、县统计局）

（四）支持企业产品展销。

2025 年起规上工业企业参加产品展销会的，按参展费用

的 50%给予企业补助，单个企业每年补助不超过 6 万元。参

展费用包括展位费。参与补助展会必须是云浮市商务局下发

的“2025 业务年度推动内外贸易双循环（国内重点参展企业

补助）支持展会目录”中覆盖的展会。（责任单位：县科工

商务局、县财政局）

（五）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。

对 2024 年度以来符合条件的列入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

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项目库的，但未获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

的，企业获得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并在数字化转型项目入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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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实际发生的利息总额达到 10 万元及以上的支出给予补

助（时间、额度核定以利息单实际发生额为准），补助金按

照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 50%，最高不超过

20 万元。项目单位不得以该项贷款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专项

资金。（责任单位：县科工商务局、县财政局）

三、附则

（一）本措施由县科工商务局负责解释，执行本措施期

间，如遇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策规定调整的，按最新的政策

执行。

（二）本措施中的奖励不可与上级政策重叠享受，已享

受上级政策的不重复奖励。

（三）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、弄虚作假、提供虚假佐证

资料的企业，取消当年政策支持资格。

（四）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


